
当雄县帮扶产业项目2024年度上缴分红

资金分配方案

当雄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区市党委、政府关于产业振兴工作部署，聚焦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，以实现农牧民持续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,现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当雄县帮扶产业项目2024年度分红资金分配方案如下：      

一、分红收缴基本情况

经与项目主体单位积极对接，本次分配方案产业分红资金共计335.29万元，其中：一是当雄县4个扶贫产业项目补缴2023年产业分红资金共计209.18万元（即：当雄县乌玛农贸市场建设项目上缴分红资金4万元(2022年分红资金）、当雄县岗嘎卓姆民族服装加工专业合作社扩建项目上缴分红资金8.89万元、当雄县民营砂石场整合项目上缴分红资金126.78万元、当雄县龙仁乡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69.51万元）；二是5个产业项目上缴2024年产业分红资金共计126.11万元（即：当雄县羊八井鲁登罗桑合作社搅拌站扩建项目上缴分红资金66.5万元、宁中乡特色牧场民族服装加工专业合作社项目上缴分红资金7.98万元、宁中乡唐拉糌粑加工专业合作社扩建项目上缴分红资金6.65万元、当雄县西藏纳木措圣水厂房建设项目上缴分红资金2.91万元、当雄县时代建筑施工专业合作社商砼站建设项目上缴分红资金42.07万元，上缴情况详见附件1）。
二、县级分红方案
为稳步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、鼓励各乡（镇）积极申报产业项目及促进脱贫户劳力参与就业，计划将分红资金总额的50%统筹分配至脱贫户（金额167.645万元）、分红资金总额的10%分配至积极申报产业项目的所在乡（镇）（金额33.529万元）；分红资金总额的10%分配至易返贫致贫监测户（金额33.529万元）；分红资金总额的20%根据《拉萨市关于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拉脱贫指〔2019〕26号）文件要求统筹分配至积极就业的脱贫人口（金额67.058万元）；同时为持续深入推进帮扶产业“四个一批”工作，将分红资金总额的10%设为“四个一批”工作县级备用金（金额33.529万元）。
具体分配情况为：1.全县脱贫人口共计12671人，按照分红资金167.645万元分配至脱贫户，预计每人分红132.30605元。2.分红资金33.529万元分配至积极申报产业项目的所在乡（镇），预计每个乡（镇）分红4.191125万元；3.分红资金33.529万元分配至易返贫致贫监测人口共计104人，预计每人分红3223.94231元；4.分红资金67.058万元分配至已就业脱贫人口共计3253人，预计每人分红206.14202元（分配情况详见附件2）。

三、享受分红范畴

分红收益优先向人均收入低于8500元以下易返贫致贫监测户、脱贫户、脱贫搬迁户及3个月以上的脱贫户就业人员，及丧失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的脱贫户、脱贫残疾人、户倾斜，各乡（镇）需结合本乡（镇）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分配方案。

四、乡级分红方案相关要求

各乡（镇）需结合本乡（镇）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分配方案，同时参考《拉萨市关于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拉脱贫指〔2019〕26号文件“第五大点、第二小点”明确的差异化分配内容，具备劳动力的脱贫户进行就业分红前提是必须就业，就业时间少于3个月的只进行保底分红；就业时间在3-6个月以内的在保底分红的基础上再上浮5%；就业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在保底分红基础上再上浮10%。如存在部分脱贫户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，无需分红的，剩余分红资金由本乡（镇）自行结合实际情况分配至其他低收入群体。
严禁将分红资金按人均发放至村一级、组一级，必须由乡（镇）政府进行统筹安排，研究制定具体分红方案，分红兑现名单，同时在乡（镇）、村、组三级进行公示后兑现，公示时间为7-15天，分红资金必须通过一卡通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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